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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把關幼兒教育環境，臺北市政府實施幼兒園公安及園務查核 

違規開罰！】 

【臺北報導】 

為建構本市幼童友善安全就讀環境，臺北市教育局、消防局及建管

處，組成聯合稽查小組抽查幼兒園公共安全，同時另會協同消保官、勞動

力重建運用處及監理所實施園務行政輔導，輔導幼兒園教學正常化及保障

幼兒受教權。 

聯合稽查小組針對幼兒園建築物年度公安申報、消防安全設備年度檢

修申報是否落實及園內消防安全設備是否合格等項實施公共安全查核。另

亦會針對幼兒園的園址、市招、招生人數、師生比、人員資格、教學正常

化、團保等項園務行政查核是否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相關規定。106 年預

計抽檢 204 園，至 9 月底止業抽查 141 園，查獲公共安全違規事件 3 件及

園務行政違規 8 件，均依相關法令議處並令其限期改善。本局配合 106 學

年度 9 月開學，為幼兒安全及受教權把關，9 至 10 月共計實施 102 園務行

政暨公安檢查，相關抽查將持續進行至今年年底。 

上開違規案件，有聘用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從事教保服務工作、

未辦理幼兒團體保險、招收人數超過設立許可核定數額、違規擴大使用未

核准使用樓層及地下室及師生比不足等項目重大違規情形，業依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第 47 條至 53 條相關規定處幼兒園負責人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最重可廢止其設立許可。 

教育局表示將持續透過複查及不定期到園抽檢，輔導幼兒園完成改

善，且於每年園長會議及各項研習宣導相關法令，並依各園情形，提高到



園訪視次數，以優化本市幼兒園就讀環境，守護幼兒就學安全，維護幼兒

就學權益。 

106 年 1 月至 9 月臺北市幼兒園公安及園務行政稽查重大違規一覽表 

幼兒園名稱 查核及違規情形  依法處分及複查情形 

私立捷森幼兒園     

（臺北市士林區天玉街

15 號 1~4 樓） 

違規擴大使用未核准使用樓

層。(公安) 
限期改善，已改善完畢。 

私立佳安幼兒園    

（臺北市大安區樂業街

131、133 號 1 樓） 

違規擴大使用地下室。(公安) 限期改善，已改善完畢。 

私立何嘉仁新湖幼兒園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

路 6 段 196 號） 

違規擴大使用地下室。(公安) 

未依年齡層及師生比配置專

任教保服務人員。(園務行政) 

限期改善中 

私立道爾敦幼兒園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

路七段 224 號 1、2 樓及

224 之 1 號 1、2 樓） 

聘用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

者從事教保服務工作。(園務

行政) 

處負責人新臺幣 6,000 元罰

鍰並限期改善，已改善完畢。 

私立仁美幼兒園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

3 段 85 巷 14 弄 14 號及

14 之 1 號 1 樓） 

部分幼兒未辦理幼兒團體保

險。(園務行政) 

處負責人新臺幣 6,000 元罰

鍰並限期改善，已改善完畢。 

私立何嘉仁中華幼兒園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

二段 666-12、666-13、

668、670 號 1 樓） 

招收人數超過設立許可核定

數額、部分幼兒未辦理幼兒團

體保險、未依年齡層及師生比

配置專任教保服務人員。(園

務行政) 

處負責人新臺幣 12 萬 4,908

元罰鍰並限期改善，已改善

完畢。 

私立弘人幼兒園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

170 巷 3 號 1 至 2 樓、5

號 1 至 2 樓） 

部分幼兒未辦理幼兒團體保

險。(園務行政) 

處負責人新臺幣 2 萬 4,000

元罰鍰並限期改善，已改善

完畢。 

私立蒙特梭利幼兒園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

路 1 段 103 巷 27 號 1

樓、2 樓） 

聘用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

者從事教保服務工作、未依年

齡層及師生比配置專任教保

服務人員。(園務行政) 

處負責人新臺幣 6,000 元罰

鍰並限期改善，已改善完畢。 

私立嘉霖幼兒園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

路 2 段 107 號 2 樓、3

樓、3 樓之 1、2、3） 

招收人數超過設立許可核定

數額。(園務行政) 

處負責人新臺幣 3 萬元罰鍰

並限期改善，已改善完畢。 



私立吉的堡英格幼兒園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

路六段 180 巷 23、25、

29、31 號 1、2、3 樓） 

2-3 歲幼兒招收人數超過設立

許可核定數額、未依年齡層及

師生比配置專任教保服務人

員。(園務行政) 

處負責人新臺幣 1 萬 2 千元

罰鍰並限期改善中。 

私立上愛幼兒園    

（臺北市大安區溫州街

52 巷 14 號 1 樓） 

部分幼兒未辦理幼兒團體保

險。(園務行政) 

處負責人新臺幣 6,000 元罰

鍰並限期改善，已改善完畢。 

 


